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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號
聯絡人：周韋丞
聯絡電話：02-87712747
電子郵件：jacobchou@cpami.gov.tw
傳真：02-87712639

受文者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29日
發文字號：營署宅字第111118229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1111185258_1111182293_111D2030918-01.pdf)

主旨：有關貴會函，邇來疫情未見趨緩，全台各地工程人員染疫

人數較三級警戒期間遽增，又疫情隔離及大環境市場缺

工、缺料之因素影響工進甚鉅，請本署就社會住宅與國宅

等建案訂定通案性處理方案1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11年8月1日臺區營靖業字第1110800121號函。

二、為因應大環境缺工問題，符合勞動部訂頒「外國人從事就

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款至第11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

準」之社會住宅工程，得申請聘僱外國人初次招募許可。

另按勞動部110年1月14日勞動發管字第1090521218號函說

明五：「依住都中心設置條例第1條至第3條規定，該中心

係為推動社會住宅及都市更新而設置，係處理公共事務，

有其特定公共任務，因興建社會住宅亦具公益性質，符合

本標準第17條立法精神，且未違背就業服務法（下稱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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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）第42條，爰住都中心若為推動社會住宅及公辦都市更

新，應認其符合本法及本標準第17條等規定，得向本部申

請聘僱外國人初次招募許可。」

三、中央興辦社會住宅係由內政部指示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

心（以下簡稱國家住都中心）承接，辦理經費籌編、招決

標、設計、施工及驗收等作業，國家住都中心為行政法人

機構，其採購不適用政府採購法，亦即國家住都中心按其

所需研擬採購契約，並無政府採購法第63條所稱：「各類

採購契約以主管機關（工程會）訂定之範本為原則。」

四、另檢附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1年5月4日工程管字第

1110008961號函示因防疫匡列納入居家隔離衍生人員不

足，影響出勤或工地出工，導致工程要徑無法正常進行者

之處理方式，請參酌。

正本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副本：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、本署工務組、中部辦公室(營建業務)、國民住宅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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